关于推进城市绿地向社会公众开放的通知
 
各相关单位：
 
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公众对绿色空间和休闲活动场所的需求日益增长。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，满足公众亲近自然、休闲游憩的需求，现就推进城市绿地向社会公众开放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 
一、总体要求
 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按照“应开尽开、有序开放、规范管理、确保安全”的原则，积极推进城市绿地向社会公众开放，拓展公众绿色活动空间，提升城市绿地的综合服务功能和社会效益。
 
二、开放范围与类型
 
1. 公园绿地：包括综合公园、社区公园、专类公园（如植物园、动物园、儿童公园等）、带状公园等，在保证公园正常运营和生态保护的前提下，合理划定开放共享区域，如草坪、林下空间、空闲地等。
2. 附属绿地：鼓励具备条件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附属绿地，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生产经营的情况下，向社会公众开放，如单位庭院绿地、厂区绿地等 。
3. 防护绿地：部分防护绿地在满足防护功能和安全要求的基础上，可适当开辟游憩路径和活动区域，向公众开放。
 
三、开放要求
 
1. 安全保障
- 开放的绿地应确保地形相对平整，避开存在自然灾害风险（如滑坡、泥石流等）以及生态脆弱区域，避开易干扰野生动物繁衍和活动区域 。
- 完善安全设施，在开放区域周边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，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、安全监控摄像头等 。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定期组织演练，确保在发生火灾、治安事件、突发疾病等情况时能够及时应对 。
2. 设施配套
- 根据开放区域的功能和游客需求，完善配套服务设施。如设置足够数量的座椅坐凳、卫生间、健身器材、垃圾收集点、照明设施等，确保设施功能正常运行 。有条件的绿地可设置衣帽架、售卖亭、打卡点、停车场等服务设施 。
- 优化标识系统，在绿地主入口、开放区域周边设置清晰的指示牌和标志牌，标明管理细则、开放时间、可开展活动类型、咨询投诉渠道等相关内容 。
3. 活动管理
- 明确可开展的活动类型，如搭建帐篷、运动健身、休闲游憩、科普教育、文化活动等 。制定活动管理规定，规范游客行为，严禁在开放区域从事兜售商品、散发广告、破坏绿化、迷信活动等未经批准或违法违规的活动 。严格执行森林防火的有关规定，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及使用明火 。
- 合理控制游客承载量，根据绿地面积、设施容量等因素，科学确定开放区域的最大游客承载量，并在显著位置公示 。当游客数量接近或达到承载量时，及时采取限流、分流等措施 。
4. 绿化养护
- 加强开放区域的绿化养护管理，制定科学的养护计划和标准 。对用于游憩活动的草坪区域，实施地块轮换养护管理等制度，根据植物生长周期和特性，合理安排开放时间，避免植被被过度踩踏影响正常生长 。定期对绿地植物进行修剪、浇水、施肥、病虫害防治等工作，保持绿地良好的景观效果和生态功能 。
 
四、实施步骤
 
1. 调查摸底与方案制定：各相关单位对管辖范围内的绿地进行全面调查摸底，梳理可开放的绿地资源，评估开放条件和可行性 。根据调查结果，制定本单位城市绿地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实施方案，明确开放范围、开放时间、配套设施建设计划、管理措施等内容 。
2. 设施建设与完善：按照实施方案，对确定开放的绿地进行配套设施建设和完善，包括安全设施、服务设施、标识系统等 。对不符合开放条件的绿地，进行必要的改造和提升 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 开放运营与管理：在完成设施建设和准备工作后，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绿地 。加强开放后的运营管理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，明确管理责任，加强人员培训，确保绿地开放工作安全、有序、规范开展 。及时收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，不断改进管理服务措施 。
 
五、保障措施
 
1. 加强组织领导：成立城市绿地开放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市城市管理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组成，负责统筹协调城市绿地开放工作 。各相关单位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确保开放工作顺利推进 。
2. 加大资金投入：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对城市绿地开放工作的资金支持，保障配套设施建设、绿化养护、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费需求 。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绿地的建设和管理，拓宽资金投入渠道 。
3. 强化监督考核：建立健全城市绿地开放工作监督考核机制，加强对各相关单位开放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 。定期对开放绿地的设施建设、管理服务、安全保障等情况进行检查评估，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给予表彰奖励，对工作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。
4. 加强宣传引导：充分利用报纸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，广泛宣传城市绿地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意义、开放范围和管理规定等内容，提高公众知晓度和参与度 。引导公众文明游园，爱护绿地环境和设施，共同维护城市绿地的良好秩序 。
 
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城市绿地向社会公众开放工作，切实履行职责，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开放工作取得实效，为市民提供更多优质的绿色活动空间，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。

